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平罗县2023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实施方案台账
	重点任务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（一）夯实美丽乡村建设基础
	1.抓好村庄规划编制。按照《平罗县村庄布局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，有序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。2023年，编制村庄规划64个。强化村庄规划管控引领，坚持不规划不建设、不规划不投入，把村庄规划作为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、推进各项建设的依据，科学有序推进我县村庄建设、管理。结合本县乡土特征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提升村庄风貌，绘就平罗“富春山居图”。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、撤并村庄、盲目建牌楼亭廊。
	自然资源局各相关乡镇
	2023年12月底前

	
	2.抓好“中心村”建设。坚持高起点设计、高标准实施，整合山水林田湖草沙、美丽宜居村庄建设、抗震宜居农房改造、农业产业化、乡村旅游示范等项目资金，按照“人口集中、产业集聚、要素集约、功能集成”总体要求，推进“一村一案”建设，集中力量建设灯塔村、灵沙村、王家庄村、西永惠村、常青村5个美丽宜居中心示范村。持续推进宝丰镇兴胜村、高庄乡高庄村、通伏乡新丰村等中心村建设提升。结合各“中心村”区位条件、历史底蕴、人文特色和民俗风情，因地制宜、因村施策，走错位发展、差异发展、特色发展之路，形成“一村一品、一村一业、一村一特、一村一景”，增强“中心村”的吸引力和竞争力。
	农业农村局
住建局
相关乡镇
	2023年11月底前

	
	3.抓好“空心村”整治。稳步推进村庄集聚，按照分类施策、以用为先、群众自愿的思路，将“空心村”整治与“中心村”建设相结合，探索建立农村闲置房地退出整治利用机制，用好用活农村宅基地改革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指标交易等政策，指导村集体依据产业发展、村庄建设等，逐步对零星散居的闲置房地进行退出利用，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益。
	农改中心
各乡镇
	2023年11月底前

	
	4.实施村容村貌提升工程。实施“提升农村公路质量服务乡村振兴三年攻坚行动”，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，力争到2023年底，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达到85%。开通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农村公交线路10条，实现20户以上居住自然村硬化路通达率100%。推进“互联网+城乡供水”示范区建设，加快实施河东地区农村饮水安全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。抓好抗震宜居农房改造建设，因地制宜推广新材料、新技术、新工艺等新型建造方式试点，提升农村住房功能品质。深入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，加强村级公共照明设施建设。各乡镇要千方百计筹集资金，争取每个乡镇要完成2个以上保留村庄改造提升，实现村庄干净整洁有序。
	交通局
水务局
住建局
国网平罗供电公司
各乡镇
	2023年11月底前

	重点任务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(二)开展“脏乱差”专项整治攻坚行动
	5.开展村庄清洁攻坚行动。深入推进“脏乱差”问题专项整治，以省道为“经”，县乡道为“纬”，大力开展交通主干道和城乡结合部、乡村交界处等重点区域整治，加大村庄内部私搭乱建、乱堆乱放、残垣断壁等治理力度。对积存垃圾、卫生死角、残垣断壁、废旧棚房、草垛杂物、粪污粪堆、沟渠垃圾等进行全面清理整治，坚决治理乱堆乱放、乱搭乱建、乱泼乱倒等突出问题，实现道路清洁、集镇清洁、村庄清洁、沟渠清洁“四洁”目标。
	农业农村局
交通局
住建局
各乡镇
	2023年8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后持续巩固提升

	
	6.开展庭院清洁攻坚行动。组织动员农户按照房前屋后干净、院内干净、屋内干净、厨房干净、厕所干净和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品、其它杂物摆放整齐“五净三整齐”标准，全面清理各种垃圾杂物，鼓励畜禽养殖出村进园，实现柴堆进棚、煤堆进院、粪堆进田、人畜分离、生活垃圾装袋入桶、庭院内外整洁有序。持续深化美丽庭院创建工作，培树市级“美丽庭院”示范户300户。
	农业农村局
妇联
各乡镇
	2023年11月底前

	
	7.开展农业生产废弃物整治攻坚行动。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，推行绿色饲料生产与健康养殖，引入畜禽粪污处置龙头企业，基本实现集中养殖区、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。全面推广使用达标地膜，完善废旧农膜回收处置制度，加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，引导鼓励农药生产经营者、农户回收农膜、农药、化肥包装废弃物。2023年，全县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达到95%以上，农用残膜回收率达到89%以上，农作物秸秆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91%、96%以上。
	农业农村局
各乡镇
	2023年12月底前

	
	8.开展乡村绿化攻坚行动。以“村庄园林化、道路林荫化、农田林网化、庭院花园化”为目标，坚持适地适树、以绿为主，生态造林与发展庭院经济相结合的建设思路，在巩固提升2022年美丽村庄绿化美化的基础上，推进姚伏镇灯塔村、陶乐镇王家庄村、头闸镇西永惠村、宝丰镇兴胜村、灵沙乡灵沙村等中心村绿化美化；同时，开展村部、社区、农民文化活动广场、学校及敬老院的绿化美化，引导农村庭院绿化、四旁绿化，建设一批绿色生态村庄；结合自治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创建工作，以绿色通道、美丽村庄和骨干农田林网为建设重点，大力采用本地乡土树种和耐干旱、耐盐碱树种，因地制宜开展乡村片林、农田防护林及绿色通道建设，扩大绿量，提高苗木成活率和保存率，进一步提升乡村绿化美化水平。
	自然资源局
各乡镇
	2023年11月底

	重点任务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(三)持续推进“厕所革命”
	9.高质量完成农村户厕建设任务。以中心村、城郊村和规划保留村为重点，同步推进污水管网和户厕建设，主推接入管网的室内水冲式厕所，新建农村户用卫生厕所200户，农村公共厕所4座，全县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1.5%。
	农业农村局
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
各乡镇
	2023年11月底前

	
	10.扎实开展农村改厕“回头看”。对已建成农村卫生厕所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全面查找问题和不足。2023年整改农村户厕1050户，建立台账、销号推进、逐户整改，切实解决厨卫未建隔断、防冻抗压不过关等改建不到位、建而不用等突出问题，确保建成能用、建成好用、群众满意。
	农业农村局
各乡镇
	2023年11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	
	11.加强农村公厕运行管护。按照有制度管护、有资金维护、有人员看护的标准，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农村厕所管护模式，落实公厕管护人员，成立维护服务队伍，实现厕所后期运行维护长效管理，确保农村公厕用得上、用得好、用得久。鼓励乡镇政府、卫生院、金融机构、学校、供电所等驻镇单位改造提升水冲式公共卫生厕所，面向社会开放。
	农业农村局
各乡镇
	2023年10月底前

	
	12.推进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。在“中心村”探索建立改厕后续管护长效机制。以乡镇为单位，配备吸粪车、抽污泵等粪污清运设备，定期对粪污进行清运处理。鼓励家庭农场、专业合作社、种养企业等收集粪渣、粪液，与畜禽粪污一体化处理、资源化利用。
	农业农村局
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
各乡镇
	2023年10月底前

	(四)持续推进垃圾治理
	13.健全垃圾治理体系。强化垃圾设施设备配套配建和保洁运维保障措施，巩固提升“户分类、村收集、乡转运、县处理”收运处置模式，全面提升垃圾清运能力和处置效率。积极推进垃圾专业化治理、市场化运营，重点抓好农村生活垃圾第三方购买服务市场化运营模式，提升乡村垃圾治理成效，全县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治理的村庄达到100%。
	住建局
各乡镇
	2023年10月底前

	
	14.推进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。持续推行“两次六分、四级联动”垃圾分类治理模式，巩固已创建自治区级农村垃圾分类示范村成果，开展可回收垃圾、有机垃圾等源头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，进一步提升57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村庄设施设备，全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村庄达到39%以上。
	住建局
各乡镇
	2023年10月底前

	重点任务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(五)持续推进污水治理
	15.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。以城乡结合部、乡镇政府驻地、中心村为重点，探索农村污水处理站“合小并大、中心扩容、管网串联、沟水回用”模式。提标扩容陶乐镇庙庙湖污水处理站，实施陶乐镇污水处理厂尾水水质提升工程。加强已有15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，确保正常运行、达标排放。
	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
各乡镇
	2023年11月底前

	
	16.加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。持续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，按照“控源截污、内源治理、水体净化”的原则，根据水体黑臭程度、污染成因对农村黑臭水体实行动态管理。结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、垃圾治理、卫生厕所改造等，动态更新黑臭水体清单，发现一处，治理一处，严格落实农村黑臭水体整治销号管理。
	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
各乡镇
	2023年10月底前

	(六)建立健全常治长效管理机制
	17.完善市场化管理机制。以乡镇为主体，在全面推行市场化、社会化运作模式的基础上，强化监督制度，完善服务标准，严格奖惩机制，合理布局服务队伍和设施设备，促进第三方服务机构管理上档次、服务出效率。
	住建局
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
农业农村局
各乡镇
	2023年12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	
	18.建立管护责任制度。按照有制度、有标准、有队伍、有经费、有督查的“五有”标准，乡镇政府要在明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，编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公共基础设施管护责任清单，合理确定管护主体，明确管护对象和标准，建立公示制度，保障管护经费，做到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责任明晰、有效落实。
	农业农村局
住建局
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
各乡镇
	2023年12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	
	19.建立村民参与引导机制。全面推广积分制管理，落实门前“三包”“红黑榜”公示、“最美庭院”评选等检查、评比、晾晒管理制度，实行积分兑换奖励，激励引导村民投资投劳，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后续管护。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(站、所)的文明教化功能，提高村民文明健康意识，摒弃乱扔、乱吐、乱贴等不文明行为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行动，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
	县委宣传部
农业农村局
住建局
卫健局
爱卫办
各乡镇
	2023年12月底前并长期坚持




